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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 

一、公務人員之俸給及依法令執行公務額外發給獎金，宜

有法律之依據或明確授權，並經法定預算程序。 

(一)公務人員俸給法第一條規定，公務人員之俸給，依

本法行之。另同法授權訂定之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

遇支給要點」之第七點規定，各機關學校有關員工

待遇、福利、獎金或其他給與事項，應由行政院配

合年度預算通案核定實施，非經專案報院核准，絕

對不得於年度進行中自訂標準先行支給。另預算案

經立法院通過及公布手續為法定預算，其形式上與

法律相當，因其內容、規範對象及審議方式與一般

法律案不同，惟經民意機關審查通過，為措施性法

律，有其正當性（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、五二○

號解釋參照）。 

(二)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覆略以：「公務人員依法令

執行公務額外發給獎金是否應有法律之依據或明確

授權一節，查各先進國家多有發給員工獎金制度之

設計，而目前行政院核定有案之各項獎金，或為激

勵公務人員士氣、或為獎勵其特殊工作績效，實為

行政部門提升效能之重要工具。復查現行各機關員

工獎金均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 7 點規

定，報經行政院嚴予審查並核定後始得支給，亦多

列入年度預算案中，受國會之審查及監督，且大都

行之多年。」是以，上開規定與作法尚無適法性問

題，惟為順應立法院有關獎金制度法制化之要求，

該局已協調銓敘部同意納入「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

」中予以合理規範，並賦予法源依據。 

(三)公務人員因執行特殊公務，除法定待遇外，額外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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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獎金之情形，行政績效管理上是否有其必要，是

否會造成公務人員執行公務心態偏差等利弊得失，

見仁見智，在此不論。然憲法規定行政院應提出預

算案，由立法院議決之，旨在劃分預算案之提案權

與議決權，使行政院在編製政府預算時能兼顧全國

財政、經濟狀況與年度施政計畫之需要，並為謀求

政府用度合理，避免浪費起見，委由代表人民之立

法院議決之，以發揮其監督政府財政之功能，以防

止政府預算膨脹，致增人民之負擔（司法院釋字第

二六四號理由書解釋參照）。即公務人員依法令執

行公務額外發給獎金，宜有法律之依據或授權，由

行政部門配合年度預算通案核定實施，並經法定預

算程序，受國會之監督，乃民主法治國家行政受立

法監督之權力分立基本原則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檢察官目前依「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偵辦第六屆立法

委員選舉賄選案件獎金核發要點」及「毒品危害防制

條例」等規定發給獎金，雖有法律之依據或授權，然

就上開二法令發給之立法背景、目的及檢察官不同於

一般司法警察之身分，仍有斟酌之空間。 

(一)據法務部函覆及於本院約詢相關資料，經查以往辦

理各項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，僅第六屆立法委

員選舉賄選案件獎金核發要點，據了解當時會有此

措施，係第一線之查賄警方，每每面對民意代表之

壓力，故在該次選舉前之跨部會查賄會議中，由警

政署提出能就選舉賄選案件核發獎金，鼓勵查賄員

警勇於任事，惟檢察機關當時是採反對立場。再者

，比較第五、六、七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檢察機關查

察賄選之相關績效，受理案件數為第七屆立法委員

選舉最高，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次之，第五屆立法

委員選舉最少。起訴案件數（被起訴人數）為第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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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立法委員選舉最高，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次之，

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最少。定罪率方面，第六屆立

委選舉之一審、終審有罪比例為第五至七屆立委選

舉查察中最高。檢察機關並無因領取獎金而使起訴

數量變高或有定罪率偏低之情形。 

(二)有關檢察官查獲毒品案件之獎金發給，係依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授權訂定之「防制毒品危害

獎懲辦法」。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條文

係源自於動員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第二十條，該

條文內容為「查禁煙毒有功人員，或破獲煙毒案件

檢舉人，應予獎勵，查禁不力者，應從重懲處；其

獎懲辦法由行政院定之」，四十四年六月三日立法

理由謂：「本案對於煙毒係採行政措施與司法制裁

合一之『限期肅清政策』，本案第三條對行政措施

已有規定，為粉碎共匪之毒化陰謀，胥賴執行人員

戮力查禁以赴事功，此項法意在原草案第四條第二

項有『查禁或檢舉運輸販賣吸用毒品之有功人員得

予獎勵』之規定…」。相較於毒品問題所造成之嚴

重社會治安與公共衛生問題，其毒害國家競爭力與

禍害後代子孫健康莫此為甚，如何防制毒品實為當

前我國社會重要議題，參考國際公約，再與毒品所

造成之危害相權衡，第一線查緝毒品工作具有高度

危險性，對於查緝毒品有功人員予以記功、敘獎或

獎金鼓勵，實屬必要，且符合比例原則。故防制毒

品危害獎懲辦法所規定之獎勵，其對象與範圍並未

逾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之立法目的。 

(三)我國並無專責機關偵辦查察賄選及查緝毒品刑事案

件，一般司法警察除上開二類案件外，仍頇偵辦一

般案件，難保因有獎金之誘因，而特重於額外發給

獎金之案件，輕忽一般案件之偵辦，產生排擠效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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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又重利輕義，人性使然，司法警察執法有偏差時

，輕者輕忽程序草率行事；甚者惡意栽贓陷人於罪

，亦時有所聞，檢察官正足以擔任第一道防線，避

免司法警察因有獎金之誘因，輕忽刑事訴訟程序草

率行事，損害人民權益。惟若檢察官偵辦特定刑事

案件亦能獲發額外發給獎金，上述之功能即可能喪

失，致生不良之影響，是屬不妥。故檢察官目前依

「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偵辦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賄

選案件獎金核發要點」及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授

權訂定之「防制毒品危害獎懲辦法」等規定，因偵

辦上開二類案件，除法定待遇外，額外發給獎金之

情形，雖有法律之依據或授權，然就上開二法令發

給之立法背景、目的及檢察官不同於一般司法警察

之身分，仍有斟酌之空間。 

三、檢察官職務兼具行政權與司法權二種性質，擔任其間

中介及防線之角色，若檢察官偵辦特定案件亦能額外

獲發給獎金，即可能喪失第一線之司法審查之功能，

致生不良之影響，斵喪司法之公信力。 

(一)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，實施刑事訴訟程序

之公務員，就該管案件之被告有利不利之處，應一

律注意。而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，足認被告有

犯罪嫌疑者，應提起公訴；犯罪嫌疑不足者，應為

不起訴之處分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一條（第一

項）及第二百五十二條（第十款）分別定有明文。

即檢察官應堅持人權之保障及公平正義之實現，並

致力司法制度之健全發展，依據法律，本於良知，

公正執行職務，不得為任何差別待遇，檢察官守則

第一條及第二條分別定有明文。又代表國家從事「

偵查」「訴追」「執行」之檢察機關，其所行使之

職權，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，均屬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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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之過程，則在此一範圍內之國家作用，屬廣義

司法之一（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參照）。 

(二)民主法治國家對人民基本權利干預最甚者，莫不過

刑事訴追程序，人民對代表國家行使犯罪追訴之檢

察官公正、合法之期待深切。又偵辦刑案發給獎金

，可能產生一案細分為多案偵辦，刻意入人於罪或

造成不起訴、緩起訴情形減少，司法政策難以遂行

。再者，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、第二百三十

一條規定，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（官）偵查犯罪，

且於犯罪偵查實務，甚少於第一線執行犯罪偵辦，

即檢察官之工作性質畢竟不同於一般司法警察，危

險性較低，實欠缺額外發給獎金之背景及目的。 

(三)綜上，司法審判權之行使係屬個案、被動之性質，

並無行政績效管理發給獎金之必要性，應從提高法

定待遇層面為之。而檢察官兼具行政權與司法權二

種身分之工作性質，擔任其間中介及防線之角色，

負責第一線之司法審查，避免司法警察因有獎金誘

因，特重於額外發給獎金之案件，輕忽其他案件之

偵辦，損害人民權益。故若檢察官偵辦特定刑事案

件亦能額外獲發給獎金，上述之功能即可能喪失，

難以期待檢察官能公正、合法代表國家行使犯罪追

訴，與人民之法感情相扞格，斵喪司法之公信力。 

 


